
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设备处

汕职院科〔2020〕17号

关于组织培育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 、系（部） 、中心（馆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 2020年度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（详见附件）转
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.鼓励我院教职工与各企业、高校或科研机构联合申报，或承担

各事企业单位前期横向合作需求开展相关工作；

2.请各系主要负责人根据附件要求进行科学技术成果的培育，为

未来申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做好准备工作。

联系人：

黄 东：13670394715（6347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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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. 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2020年度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

科研设备处

2020年 5月 26日


